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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。 

貳、案   由：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長年未能落實財產交

接點交及辦理耗損財產除帳作業等項，且

將所列管之館產，大量責成臨時人員擔任

保管人，導致多年來累積財物遺失達數百

件；另該館111年6月間辦理行政辦公室搬

遷事宜，遺失3人型大沙發共3座等多項財

物，卻於未釐清相關權責情況下，即驗收通

過，撥付全額款項予承包公司，並遲至物品

遺失已11個月，本院赴該館進行調查後，始

遵照審計法第58條及該法施行細則第41條

所定程序，向警方報案，核有未善盡職責，

及未確實依法行政之怠失，情節明確。爰依

監察法第24條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一、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長年未能落實財產交接點交及

辦理耗損財產除帳作業等項，且違反財產保管人員宜

選任編制人員之原則，將所列管之館產，除屬「館藏

品」，性質不宜者外，絕大多數均責成臨時人員擔任保

管人，導致多年來累積財物遺失達數百件，違失情節

明確： 

(一)按「新北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要點」第21點第1項

規定：該市所屬各機關每年至少應辦理財產盤點

(清查)及檢查一次。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(下稱黃

金館)依前揭規定，於111年8月至12月間，執行該館

111年度之財產盤點(清查)計畫，共計盤點不動產
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AT01.aspx?lsid=FL0590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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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筆
1
、公用財產3,347件

2
，其中滅失財物共計365件

(財產70件、非消耗品295件)；嗣再經112年1月11日

至3月11日之尋找寬限期而尋得部分財物，最終確

認該館遺失之財產計49件、遺失之非消耗品計280

件(不含失竊物1件)，分別責由各該財物之保管人

價賠報損，相關情形詳如下表。該館並於112年3月

間提送新北市政府財政局及該府秘書處之檢討報

告中陳稱：該館現階段保管人勇於承擔暨概括承受

財產遺失之責，同意依財物遺失辦理折舊賠償等

語。 

 
 

(二)惟本院於112年5月18日赴該館實地訪查時，詢據上

表序號9之計時人員吳○○表示：「依盤點結果，我

                   
1
 含土地4筆、土地改良物2筆、房屋建築物10筆。 

2
 含財產959件、非消耗品2,388件。 

序號 保管單位 姓名
財產

數量
遺失

財產賠付計算

(達年限系統計算殘值

1/10，未達算折舊數)

非消耗

品數量
遺失件數/金額

非消耗品賠付計

算  (達年限賠

1/100)

總額計算

(財產+非耗)
賠付金額

1
館本部

秘書
趙○○ 1 0 $0 10 2/$10,320 $103 $103 $103

2
教育研究組

組長
駱○○ 34 5件/證明後解除 $0 16 0 $0 $0 $0

3
教育研究組

組長

駱○○

(原林○○)
362 2件/證明後解除 $0 979 91/$360,294 $3,603 $3,603 $3,603

4
教育研究組

研究助理
黃○○ 20 1件/證明後解除 $0 97 4/$2,415 $24 $24 $24

5
營運推廣組

計時人員
魏○○ 14 0 $0 76 3/$21,427 $214 $214 $214

6
秘書室

主任
張○○ 1 0 $0 10 1(被偷)/$999 $10 $10 $10

7
秘書室

計時人員
江○○ 11 2 $446 69

11/$56,252(9件)+2,787(2

件未達年限)

$563+291+2,49

6=3,350
$446+3,350 $3,796

8
秘書室

計時人員
陳○○ 136 16 $3,723 202

28/$118,275(26

件)+3,626(2件未達年限)

$1,183+1,813+1

,813=4,809

$3,723+4,80

9
$8,532

9
秘書室

計時人員
吳○○ 147

25

(1冰箱未達年限)
$14,577 356

84 /$357,548(83件)+301(1

件未達年限)

$3,575+301=

3,876

$14,577+3,8

76
$18,453

10
秘書室

計時人員
李○○ 87 5 $2,976 194 50/$190,746 $1,907 $2,976+1,907 $4,883

11
秘書室

辦事員
温○○ 16 1 $228 91 7/$26,476 $265 $228+265 $493

49件

未達年限1件
$21,950

281件(含失竊1件)

未達年限5件
$18,161

共計330件

 總計$40,111

總計$40,111

(秘書室$36,167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111年度館產盤點結果 及遺失物價賠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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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保管的財產和非消耗品，遺失的件數很多，我也

沒能記得很清楚，因為我也只是掛名的。當時的財

產保管人許○○就說：是我把人家放走的，我就要

承接別人的財產，因為我是監印，之前兩個退休的

人我在上面蓋了離職，所以我要負一半的責任。我

能說什麼?」、序號10之計時人員李○○表示：「我名

下被掛了很多財產，辦公室有人要離職，就會被要

求幫忙先掛在名下，等接任的人到了之後再移走；

但這些財產交接都是包裹式的，很多都說是放在倉

庫，並未逐項清點交接，而我們是體制外的臨時人

員，即使覺得不合理，也很難拒絕。大盤點之後，

發現很多東西不見了，說要保管人員賠，我們都很

鬱卒」、序號11之辦事員溫○○表示：「不曉得是前

年還是什麼時候，我帳上那台冰箱壞掉了，館內就

買一台新的，而舊的那台因為壞掉，就給廠商直接

載走；之後年度盤點時，我因為找不到帳上那台冰

箱，就有去查問才獲知緣由：應該是沒有做後續的

報廢程序這樣。」此外，於112年4月1日離職的序號

8計時人員陳△△在黃金館111年12月27日的盤點

報告表中，則親筆留下：「本人為計時人員，因為正

式公務人員要調走，因此被動承接財產，前承辦人

員與前任財產管理人員未陪同點交，故不清楚財產

現況」等文字紀錄。而吳○○於同一報告中，亦親

筆：「本人為計時人員，所承接之財產及非消耗品，

因當時前手退休在即，財管人員及當事人皆未確實

清查盤點，且本人為中度身障人士，行動不便，財

產存放地點皆距離本館非常遙遠，實在無法前往逐

一盤點，另在當時長官告知下—你不承接，能不讓

人家退休嗎?爰本人在無知情況下被迫承接財產。」

等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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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是依上開證述，在在顯示黃金館之館產管理機制確

有缺失(交接及除帳作業等)，而該館檢討報告所稱

現階段之保管人勇於承擔，同意依財物遺失辦理折

舊賠償等語，亦恐與實情，未盡相合。又依財政部

國有財產署(下稱國產署)之釋示 3(參見下表)，雖

「例外允許」機關內之非編制人員擔任財產保管人

員，惟黃金館將絕大多數之館產，責成臨時人員擔

任保管人之作法，已反使例外變原則，嚴重背離例

外從嚴之法理，實難謂當。 

(四)綜上所述，本案黃金館長年未能落實財產交接點交

及辦理耗損財產除帳作業等項，導致多年來累積財

物遺失達數百件，另並違反國產署釋示財產保管人

員宜選任編制人員之原則，將所列管之館產，除屬

「館藏品」，性質不宜者外，絕大多數均責成臨時人

員擔任保管人，均核有違失。黃金館允應確實檢討

改善，並落實爾後之年度盤點作業；如若因財產數

量龐大，年年均完整盤查恐耗時費過鉅者，亦可依

據新北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要點第21點第2項
4
規定

之程序，報新北市政府核准，訂定分年盤點計畫辦

理之，併此敘明。 
 

二、黃金館111年6月間辦理行政辦公室搬遷事宜，遺失3

人型大沙發共3座等多項財物，卻於未釐清相關權責

情況下，即驗收通過，撥付全額款項予承包公司，且

遲至物品遺失已11個月，本院赴該館進行調查後，始

                   
3
 112年5月23日，擷取自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官網 

https://esvc.fnp.gov.tw/htmlList/17a388a461d640a8b38f4732450c9d

46 
4
 新北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要點§21： 

「Ⅰ.各機關每年至少應辦理財產盤點(清查)及檢查一次，並依下列程序

辦理：(以下略)。 

Ⅱ.各機關管理之財產性質單純者，得將財產盤點(清查)及檢查計畫併同訂定辦

理；財產數量龐大者，得訂定分年盤點計畫報本府核准後辦理之。」 
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AT01.aspx?lsid=FL059027
https://esvc.fnp.gov.tw/htmlList/17a388a461d640a8b38f4732450c9d46
https://esvc.fnp.gov.tw/htmlList/17a388a461d640a8b38f4732450c9d46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AT01.aspx?lsid=FL0590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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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照審計法第58條及該法施行細則第41條所定程序，

於112年5月25日向警方報案，核有未善盡職責，及未

確實依法行政之怠失，情節明確。又該館陳述沙發「可

能是被當作廢棄物處理掉」一節，殊難想像；如若屬

實，亦應追究相關人員或清潔公司違失之咎，依法請

求損害賠償： 

(一)按審計法第58條規定：「各機關經管現金、票據、證

券、財物或其他資產，如有遺失、毀損，或因其他

意外事故而致損失者，應檢同有關證件，報審計機

關審核。」該法施行細則第41條規定，各機關遇有

本法第58條所列損失情事，應即檢同司法、警憲、

公證、檢驗、商會等機關、團體之證明文件、鑑定

報告、人證筆錄、現場照片、其他物證以及依事實

經過取具之合適證明與經管人員所應負職責之說

明，報該管審計機關審核，其情節重大者，並應報

經主管機關核轉，審計機關認為必要時，得派員調

查之。 

(二)查黃金館於111年6月25日、26日(星期六、日)之期

間，辦理行政辦公室搬遷事宜，由駿○室內裝修工

程 有 限 公 司 ( 下 稱 駿 ○ 公 司 ) 以 新 臺 幣 ( 下

同)569,000元得標。該搬遷採購案之工作說明書第

柒點載有：本案須經館方確認物品皆搬運至案址且

設備器具均完成定位無誤後，廠商始得提報完工；

廠商提報完工，經該館驗收通過後，始得撥付全額

款項予廠商等條款。 

(三)惟該館於搬遷後，原置放於(舊)行政辦公室1樓的3

人型大沙發共3座(如下圖所示；供洽公民眾等候之

用)，均不翼而飛，黃金館卻於未釐清相關權責情況

下，仍於111年7月19日簽准驗收通過，同意撥付全

額款項予駿○公司，顯未依據前揭工作說明書第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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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之條款，落實機關權益之維護；且係於本院112年

5月18日赴該館實地訪查後，始遵照審計法第58條

及該法施行細則第41條所定程序，於同年月25日向

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瑞芳分局金瓜石派出所報案，其

時已距物品遺失時間達11個月。相關承辦人員核有

未善盡職責，及未確實依法行政之怠失，情節明確。 

 

(四)詢據負責本案搬遷業務之黃金館秘書室主任張○

○辯稱：「我不知道這個館20幾年的爛帳，現在卻要

推給我搬家，我真的覺得很冤……東西真的是搬家

不見的嗎 ?還是把之前就已經遺失的帳推到搬家

上?」等語，否認系爭沙發為搬遷時所遺失。惟依該

館計時人員吳○○證述：「我在搬家前1天，即6月24

日，都還有看到該沙發；然而搬家之後，27日來上

班時，東西就不見了，就想說那個沙發那麼大，為

什麼沒有一起過來，而且不只我的東西不見，很多

人保管的東西都不見了。但因為當時剛搬完家，東

西還很混亂，大家都還是先顧好周邊，一直到大約

7月初，也就是搬家完一段時間，運作比較上軌道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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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，大家才比較確定東西是真的有少」等語，該館

館長謝○○亦證述：「那個沙發不見的事情，說實在

我也蠻訝異。但我不是一開始就知道，因為剛搬完

時兵荒馬亂，同仁那時候沒有立即跟我回報；是過

了一陣子我才獲悉。而依據同仁當時給我的回報，

是可能被當作廢棄物處理掉。」等語，堪以證明系

爭3人型大沙發3座，確係在該館行政辦公室搬遷過

程中所遺失，該館秘書室主任張君萍所辯，顯不足

採，且不排除該館111年8月至12月間大盤點所確認

之遺失財物，有一定數量亦是在該次搬家中遺失。

又謝○○館長陳述其部屬回報沙發「可能是被當作

廢棄物處理掉」一節，以該3座沙發體積之大、存在

感之強，以及物品保存狀況良好等情以觀，殊難想

像館內同仁或清潔公司會在未經明確指示下，即將

之當作廢棄物清理掉；如若屬實，亦應追究相關人

員或清潔公司違失之咎，依法請求損害賠償。 

(五)綜上所述，黃金館111年6月間辦理行政辦公室搬遷

事宜，遺失3人型大沙發共3座等多項財物，卻於未

釐清相關權責情況下，即驗收通過，撥付全額款項

予承包公司，且遲至物品遺失已11個月，本院赴該

館進行調查後，始遵照審計法第58條及該法施行細

則第41條所定程序，於112年5月25日向警方報案，

核有未善盡職責，及未確實依法行政之怠失，情節

明確。又該館陳述沙發「可能是被當作廢棄物處理

掉」一節，殊難想像；如若屬實，亦應追究相關人

員或清潔公司違失之咎，依法請求損害賠償。 

 

綜上情節，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長年未能落實財產交

接點交及辦理耗損財產除帳作業等項，且將絕大多數

之館產，責成臨時人員擔任保管人，導致多年來累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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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物遺失達數百件；另該館111年6月間辦理行政辦公

室搬遷事宜，遺失3人型大沙發共3座等多項財物，卻

於未釐清相關權責情況下，即驗收通過，撥付全額款

項予承包公司，並遲至物品遺失已11個月，本院赴該

館進行調查後，始遵照審計法第58條及該法施行細則

第41條所定程序，向警方報案，核有未善盡職責，及

未確實依法行政之怠失，情節明確。爰依憲法第97條

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院

轉飭新北市政府督導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 

提案委員：高涌誠、葉宜津 
 


